
暋暋实施志愿助残服务示范项目,依托我省 “志愿助残阳光行动暠,继续推出一批志愿助残服务
示范项目和特色项目,支持助残志愿服务组织与残疾人、残疾人家庭和残疾人服务机构开展长期
结对服务。推动志愿助残服务工作。

6灡助残社会组织培育项目
开发残疾人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利用现有综合服务设施或服务场地,积极打造助残社会组织

孵化基地。加大政府购买助残社会组织服务力度,对符合条件的助残社会组织和专业服务组织给
予扶持培育。

暋暋五、落实责任,全面开展规划实施

评估

各地要依据本纲要制定当地残疾人事

业 “十三五暠规划或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

规划,各部门要根据职责制定配套实施方

案,要将本纲要的主要任务指标纳入当地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及专项规划,
统筹安排、同步实施,确保纲要确定的各

项任务落到实处。各地每年要按时向省政

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报送规划实施报告。

各级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及相关部

门要对规划执行情况进行督查、监测和跟

踪问效,开展第三方评估,及时发现和解

决执行中的问题,确保全面完成规划纲要

各项任务。省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在

“十三五暠中期和期末对纲要实施情况进行

考核、绩效考评和信息公开,对先进典型

予以表彰。

附件:重点任务分工

附件

重点任务分工

序号 工暋作暋任暋务 负责单位

1
生活困难、靠家庭供养且无法单独立户的成年无业重度
残疾人,经个人申请,可按照单人户纳入最低生活保障
范围

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残联

2
全面实施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制度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制度

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残联

3 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
省残联、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
卫生计生委、省教育厅

4 制定实施盲人、聋人特定信息消费支持政策
省残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通
信管理局、省财政厅

5
落实符合条件的贫困和重度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社会保
险个人缴费资助政策,帮助残疾人按规定参加各项社会
保险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卫生计
生委、省财政厅、省民政厅、省
残联

6
优先保障残疾人基本住房,到2020年完成农村贫困残
疾人家庭存量危房改造任务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省
残联

7
继续实施 “阳光家园计划暠,为盲、聋、智障等残疾老
人提供养老服务

省残联、省财政厅、省民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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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暋作暋任暋务 负责单位

8
确保农村贫困残疾人如期脱贫,将残疾人减贫成效纳入
地方各级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范围

省扶贫办、省财政厅、省民政厅、
省残联

9
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带头招录 (聘)和
安置残疾人就业。研究建立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
就业公示制度

省残联、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财政厅、省国资委

10 落实税收优惠政策,稳定发展残疾人集中就业
省财政厅、省国税局、省地税局、
省民政厅、省残联

11
建立一批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鼓励残疾人利用网络就
业创业。扶持残疾人社区就业、居家就业

省残联、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通信管理
局、省商务厅、省民政厅

12
大力发展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和多种形式就业。发展残疾
人支持性就业。扶持残疾人亲属就业创业,实现零就业
残疾人家庭至少有一人就业

省残联、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财政厅

13
实施残疾人职业技能提升计划。为就业困难残疾人提供
就业援助和就业补助。推进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见
习、实习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教育
厅、省财政厅、省残联

14
制定实施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广泛开展三级预防,
实施重点干预工程

省残联、省卫生计生委、省公安
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民
政厅、省财政厅等

15
继续实施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贫困残疾人辅助器具适
配、防盲治盲、防聋治聋等重点康复项目。加强残疾人
健康管理和社区康复

省残联、省财政厅、省卫生计生
委、省民政厅

16 建设省残疾儿童康复中心
省残联、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
厅、省卫生计生委

17
扶持辅助器具研发生产,推广个性化辅助器具适配服
务,普及残疾人急需的辅助器具

省残联、省民政厅、省科技厅、省
卫生计生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省财政厅

18

为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儿童、青少年提供包括义务教
育、高中阶段教育在内的12年免费教育。继续改善特
殊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完善特教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
制,提高特殊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省民政厅、省发展改革委、省
财政厅、省残联

19
实施残疾青壮年文盲扫盲行动计划,全面开展残疾青壮
年文盲扫盲工作

省残联、省教育厅

20
组织实施 《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 (2015—
2020年)》,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

省残联、省教育厅、省新闻出版广
电局、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21
扶持盲文读物、有声读物、残疾人题材图书和音像制品
出版。实施文化进家庭 “五个一暠项目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文化厅、省
残联

22
实施 “残疾人体育健身计划暠和 “冬季残奥项目振兴计
划暠 省残联、省体育局

23
公共交通工具逐步配备无障碍设备,改进方便残疾人交
通出行的服务举措。制定推广家居无障碍通用设计。大
力推进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无障碍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省通信管理局、省公安厅、
省交通运输厅、省网信办、省残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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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暋作暋任暋务 负责单位

24
建立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培育建立残疾人服
务品牌

省残联、省发展改革委、省质监
局、省民政厅

25
研究修订 《吉林省残疾人就业办法》,开展残疾人社会
福利、教育、盲人按摩、反残疾歧视等立法研究

省残联、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法制办

26
将残疾人保障法等法律法规纳入国家 “七五暠普法规
划。开展残疾人学法用法专项行动

省司法厅、省残联

27
扩大法律援助范围,进一步做好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
办好12385残疾人服务热线和网络信访平台。建立完善
残疾人权益保障应急处置机制

省司法厅、省公安厅、省残联

28

大力发展残疾人慈善事业,有效开展志愿助残服务,积
极培育扶持助残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建立调动社会力量
帮扶残疾人的机制和平台。鼓励和规范网络助残慈善
活动

省民政厅、省网信办、团省委、省
残联

29
完善落实残疾人服务业扶持政策,推动残疾人辅助器
具、康复护理、托养照料、生活服务、无障碍产品服务
等产业发展。加强残疾人服务行业管理

省残联、省发展改革委、省民政厅

30
逐步完善政府购买助残服务指导性目录,扩大购买规
模。强化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

省残联、省财政厅、省民政厅

31

大力弘扬人道主义思想、扶残助残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和残疾人 “平等、参与、共享、融合暠的现代文明理
念,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社会环境。
为残疾儿童成长提供良好的家庭环境

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新闻出
版广电局、省网信办、团省委、省
妇联、省残联

32
支持市、县级残疾人康复设施和市、县级残疾人托养设
施建设;尚未建设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的县 (市、区),
可随康复和托养设施配建县级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

省发展改革委、省民政厅、省残
联、省财政厅、地方各级政府

33
研究制定残疾人服务机构优惠扶持政策,开展资质等级
评估

省残联、省民政厅、省发展改革委

34
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与残疾人服务相关领域的科技
创新

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民政厅、
省残联

35
完善残疾人人口基础信息和残疾人基本服务需求信息数
据管理系统,推动 “互联网+助残服务暠模式的创新
应用

省残联、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省通信管理局、省统
计局

36
建立健全县级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平台,构建县 (市、
区)、乡镇 (街道)、村 (居)三级联动互补的基层残疾
人基本公共服务网络

省残联、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
厅、省民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省卫生计生委、省文化厅、
省财政厅、地方各级政府

注:负责单位中列第一位者为牵头单位,其余为主要参与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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